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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地区配置分配表
	项目分期
	地区
	AED配置数量（台）

	第一期
	北京
	0

	
	河北
	200

	
	江苏
	200

	
	山东
	300

	
	广东
	200

	
	广西
	200

	
	四川
	300

	
	贵州
	200

	
	云南
	200

	
	甘肃
	200

	
	新疆
	200

	第二期
	山西
	300

	
	内蒙古
	200

	
	辽宁
	200

	
	吉林
	200

	
	黑龙江
	300

	
	江西
	300

	
	西藏
	100

	
	陕西
	300

	
	青海
	100

	
	宁夏
	1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00

	第三期
	天津
	100

	
	上海
	100

	
	浙江
	100

	
	安徽
	300

	
	福建
	300

	
	河南
	400

	
	湖北
	200

	
	湖南
	300

	
	海南
	100

	
	重庆
	100



备注：项目分期及AED配置数量综合考虑全国各省份基础教育在校学生数、急救教育工作基础
及学生健康情况等，并兼顾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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